附件2

第二轮第二批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

2024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重庆市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区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2025年2月25日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区处理。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纪委监委牵头组织实施，扎实做好市级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工作。根据调查的事实，并结合市纪委监委对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的关于区生态环境局有关问题线索的反馈意见，依纪依规作出处理。现将有关典型问题及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问题具体描述
我区2021—2023年PM2.5浓度、优良天数连续3年未完成市级下达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2024年10月，PM2.5浓度排名倒数第2。具体情况如下：2021年，我区优良天数316天，全市排名17名，PM2.5平均浓度38微克/立方米，全市排名37名；2022年，我区优良天数314天，全市排名15名，PM2.5平均浓度37微克/立方米，全市排名41名；2023年，我区优良天数304天，全市排名17名，PM2.5平均浓度43微克/立方米，全市排名42名；2024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3天，较2023年增加9天，PM2.5浓度为41.6微克/立方米，较2023年下降1.4微克/立方米；2025年，截至7月30日，优良天数为183天，同比增加2天，PM2.5平均浓度为38.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3微克/立方米。

涉气项目源头管控不严。2021年以来，4家涉气重点企业存在“先违规上马生产、后补办审批手续”问题。部分涉气企业治污不力。检查30家企业，发现15家企业管理粗放、未能有效收集和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等问题。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通过调阅9家涉熔炼工序企业用气量、6家砖瓦窑生产台账，发现7家企业存在用气量无明显下降、6家砖瓦窑存在未停产减排，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二、问责情况

区生态环境局作为监督指导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及工业废气污染控制专班牵头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对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日常监管中未能及时发现企业“未批先建”、执法检查中发现问题不及时等多个问题。2025年4月，对时任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宁作出书面检查处理；对时任区生态环境局污防科科长王刚作出书面诫勉处理。

高新区管委会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重点负责辖区内大气污染物企业的日常监管和巡查问题整改，在应急管控期强化企业检查，督促企业落实错峰生产。高新区管委会按照职责要求，对辖区内企业开展了日常监管等工作，但是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现有监管人员履职能力有限，未能及时发现此次督察组通报的问题。高新区管委会针对以上问题积极予以整改，且整改成效较为明显。经核查组集体研究，不予追究高新区管委会相关人员责任。

区经济信息委作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污染控制专班的责任单位，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负责指导督促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区经济信息委按照职责要求，督促问题企业“急刹”“快停”，但企业在采取稳步停产方式来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时，停产周期长，间接导致停产不及时，未能及时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砖瓦窑企业“急刹”“快停”易发生窑炉火灾、垮塌、损坏等生产安全隐患，区经济信息委在指导企业进行关停时兼顾了企业的安全生产。经核查组集体研究，不予追究区经济信息委相关人员责任。

上述生态环境问题反映出相关责任单位履职不力问题，有关领导干部受到严肃问责，教训极其深刻。全区务必认真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区生态环境局要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职责，严格对照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及《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规定》，拟定具体工作措施，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扎实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